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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特别予以说明，以下词语涵义均依如下定义： 

本所 指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公司、发行人 指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前身 

本次发行上市 指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境内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于 2006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证券法》 指 于 2006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 

《首发办法》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12 号规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 

《公司章程》 指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指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 指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指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

度》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工商局 指 工商行政管理局 

第一创业 指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和正信 指 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首创创投 指 北京首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风投 指 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二轻投资 指 嘉善县二轻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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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投资 指 嘉兴市大盛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凌嘉 指 深圳凌嘉电音有限公司 

上海凌嘉 指 上海凌嘉电子有限公司 

河源新凌嘉 指 河源新凌嘉电音有限公司 

浙江新曼斯 指 浙江新曼斯纳米表面处理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凌嘉联 指 深圳市凌嘉联电子有限公司 

担保中心 指 深圳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外资企业所得税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

税法》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招股说明书》 指 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编制的《招股说明书》（申

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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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

务合同》，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其本次股票发行与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32 号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以及本所与公司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 明 

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本所声明如下： 

1. 依据 12 号规则的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 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的行为

以及本次申请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

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 本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将作为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所必备

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审核

要求引用法律意见书或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

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律师将对有关招股说明书的内容进行再次审

阅并确认。 

5. 公司已对本所做出如下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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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本所提供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文件资料的正本、副本或复印件

及相关口头证言，并保证其所提供文件资料及证言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 

（2）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6. 本所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国家正

式公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法律的理

解发表法律意见。 

7.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

赖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做出判断。 

8. 本所仅就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对任何有

关会计、审计和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

告、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

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

评价该等数据等专业事项的适当资格，对此，本所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

见对于该等专业问题做出判断。 

9.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

于其它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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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一）发行人于 2007 年 1 月 3 日召开的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

本次发行上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决

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二）根据发行人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人已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事宜，该等授权的程序和范围合法有效。 

（三）发行人就本次发行上市已获得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要求的

发行人内部批准与授权。 

（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核

准，以及证券交易所关于发行人本次发行后上市的核准。 

二、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一）公司发起人于2006年11月9日召开了创立大会，通过相关决议决定设

立股份公司。 

（二）根据中和正信2006年11月8日出具的中和正信验字（2006）第2-040

号《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筹）验资报告书》审验，公司注册资本6000

万元全部缴清。 

（三）浙江省工商局于2006年11月22日签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0001009192），发行人依法设立，其设立已获得《公司法》和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批准和授权。 

（四）发行人已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监会浙江证券监督管理局有关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辅导工作的要求，接受了具有主承销商资格的第一创业的辅导。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作为依法成立并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且依法完成了有关公开发行

5-1-7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法律意见书 

及上市的必备工作，具有本次发行及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发行人的主体资格发行条件 

1、 发行人前身自2000年5月9日成立，持续经营时间已在三年以上。2006

年 11 月 22 日按原帐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已通过历年年检，

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 根据中和正信 2006 年 11 月 8 日出具的中和正信验字[2006]第 2-040

号《验资报告》审验，发行人的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发起人作为出资的资产，

产权手续已办理完毕；经审核，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权

属纠纷。 

3、 经审核，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4、 经审核，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最近三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5、 经审核，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二） 发行人的独立性发行条件 

经审核，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业务独立于其股东单位及其他关联方；发行

人的资产独立完整；发行人具有独立完整的供应、研发、生产、销售系统，独立

开展业务；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独立于其控股股东；发行人高级管

理人员（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不存在在控股股东或股

东下属单位担任执行职务的情况；发行人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完全独立；发

行人目前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管理及生产经营机构，且各机构的设置及运行均

独立于发行人的股东；发行人财务独立；发行人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三） 发行人的规范运作发行条件 

1、 发行人已经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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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秘书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 

2、 本所接受发行人聘请，担任发行人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

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后，经办律师对发行人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

行了培训和考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法》、《证券法》、《首发办法》及其

他与股票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行人的股东、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知悉上市公司的及其作为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法定义务和责任。 

3、 经发行人 2007 年 4 月 10 日书面确认，并经审核，本所律师认为，发

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任职资格，

且不存在下列情形： 

（1）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 

（2）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最近十二个月内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3）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4、 根据中和正信出具的中和正信专审字（2007）第 2-005 号《内部控制

鉴证报告》，并经审核，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

执行，能够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 

5、 经本所律师审核，发行人不存在下列情形： 

（1）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依法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

发行过证券；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三十六个月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

态； 

（2）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外汇管理

局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3）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曾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发行申请，但报送的发行申

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或者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

取发行核准；或者以不正当手段干扰中国证监会及其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工作；

或者伪造、变造发行人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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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5）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6）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6、 发行人的公司章程中已明确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经审核，

本所律师认为，不存在发行人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

违规担保的情形。 

7、 根据2007年4月16日中和正信出具的中和正信专审字（2007）第2-005

号《内部控制审核报告》，及经发行人 2007 年 4 月 10 日书面确认，并经审核，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有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不存在发行人资金被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其他方式占用的

情形。 

（四） 发行人财务与会计方面的发行条件 

1、 根据中和正信于 2007 年 4 月 16 日出具的中和正信审报字（2007）第

2-036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

构合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 

2、 根据中和正信专审字（2007）第 2-005 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本

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中和正信出具

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专项审核报告。 

3、 根据中和正信于 2007 年 4 月 16 日出具的中和正信审报字（2007）第

2-036 号《审计报告》和发行人书面确认并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会计

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

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由注册会

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4、 根据中和正信审报字（2007）第 2-0361 号《审计报告》，并经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编制财务报表是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在进

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了应有的谨慎；对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选

用了一致的会计政策，不存在随意变更的情形。 

5、 发行人已完整披露了关联方关系并按重要性原则恰当的进行了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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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披露。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 

6、 根据中和正信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近三年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损益后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营业收入如下： 

项     目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净利润 

（不包括少数股东损益） 

28,052,082.39 19,823,669.47 16,130,292.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不包括少数股东损益） 
26,878,554.24 16,338,891.3 14,055,216.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97,529.62 19,981,701.95 19,587,191.17  

营业收入 289,060,078.56 190,487,527.13 179,040,773.45 

从上表可以得出结论，最近 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

币 3,000 万元；最近 3 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过人民

币 5,000 万元；最近 3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 3亿元。 

根据中和正信出具的中和正信审报字（2007）第 2-036 号《审计报告》，发

行人发行前股本总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截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扣除少数股东权益净资产为 108,291,829.92 元，发行人扣

除土地使用权后的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20%；发行人 2007 年 3 月 31

日的未分配利润为 21,986,474.56 元，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7、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依法纳税，各项税收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 

8、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

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 

9、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申报文件中不存在有下

列情形：（1）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2）滥用会计政

策或者会计估计；（3）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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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凭证。 

10、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发行人不存在下列影响持续盈

利能力的情形：（1）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者将发

生重大变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2）发行人的行

业地位或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发行人的持

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3）发行人最近 1 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净

利润对关联方或者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客户存在重大依赖；（4）发行人最近 1

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投资收益；（5）发行人

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的取得或者使用

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6）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

影响的情形。 

（五） 发行人募集资金运用方面的发行条件 

发行人募股资金的项目，有关部门已经备案，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根据以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了《公司法》、《证券法》、《首发

办法》所规定的关于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四、 发行人的设立 

（一） 发行人的设立 

发行人依法设立，其设立已获得《公司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批准和

授权。 

发起人所签订的《发起人协议》的签署和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不会引致发行人设立行为存在潜在的纠纷。 

发行人设立过程中的验资、审计等工作履行了必要的程序，验资报告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发行人创立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

行人的设立合法、有效。 

（二） 公司控股、参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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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圳凌嘉 

详见本律师法律意见书第十二部分“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之

内容。 

（2） 上海凌嘉 

上海凌嘉主要从事公司受话器及微型扬声器的销售。上海凌嘉系成立于2001

年 10 月 29 日，住所为浦东新区博山东路 20 弄 7 号 101 室；法定代表人为丁仁

涛；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该公司现股权结构为，发行人持有 85%的股权，李东

持有 15%的股权。上海市工商局向上海凌嘉核发 3101151018693 号《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3） 嘉兴嘉联 

嘉兴嘉联主要生产受话器及微型扬声器的配件，包括磁罩、前盖和极芯片等，

产品供公司使用。住所为嘉善经济开发区东升路 36 号；法定代表人为丁仁涛；

注册资本为 20 万美元。该公司现股权结构为，发行人出资比例为 75%；塔欧普

环球公司（美国法人）出资比例为 25%。嘉善县工商局向嘉兴嘉联核发企合浙嘉

总字第 001292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4） 河源新凌嘉 

河源新凌嘉主要从事新型电子元器件的生产和销售，包括新型高精度传感

器、通讯电声产品等。河源新凌嘉成立于 2006 年 2 月 14 日，住所为河源市高新

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为丁仁涛；经营范围：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新型电子

元器件，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经营期限：自 2006 年 2 月 14 日至 2016 年

2 月 13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根据经广东省河源市对外贸易合作局批准的河源新凌嘉章程，发行人应认缴

出资 2,250 万元人民币，林振信应认缴出资 750 万元人民币，并约定分期缴纳。

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实际出资 600 万元人民币，林振信实际出资 400

万元人民币。嘉善县工商局向嘉兴嘉联核发企合浙嘉总字第 001292 号《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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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浙江新曼斯 

浙江新曼斯主要从事镍铁钴代铬镀液的生产和销售。浙江新曼斯成立于2006

年6月7日，住所为嘉善县经济开发区东升路36号；法定代表人为丁仁涛；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2,083万元并分期缴纳，实收资本为1,383万元，其中发行人持有

48.01%的股权，外方股东惠文华持有51.99%的股权。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镍铁钴

代铬镀液。嘉兴市工商局向浙江新曼斯核发企合浙嘉总字第004004号《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6） 嘉兴凌勤通讯器件有限公司 

嘉兴凌勤通讯器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6 月 28 日，住所为嘉善县大云镇

工业园区（沪杭甬高速公路嘉善出口处）；法定代表人为丁仁涛；该公司注册资

本 500 万元。转让前该公司股权结构为，发行人持有 70%，香港勤增实业有限公

司持有 30%。嘉兴市工商局向嘉兴凌勤通讯器件有限公司核发企合浙嘉总字第

001953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06 年 10 月 18 日，嘉兴凌勤通讯器件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决定：

公司将股权以人民币 350 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嘉善完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相

关勤增实业有限公司将股权以人民币 150 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好望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 

2006 年 10 月 31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向嘉兴凌勤通讯器件有限公司核发了

《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浙府资嘉字[2002]01402 号）。2006 年 11 月 18

日，嘉兴市工商局向该公司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认为，股权转让后，发行人不再持有嘉兴凌勤通讯器件有限公司的

股份，本次转让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影响。 

（7） 嘉兴乐圣电子有限公司 

嘉兴乐圣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2 月 14 日，公司住所为嘉善县陶庄镇

车站西路；法定代表人为张淑珍；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11.49 万美元；清算前该公

司股权结构为，发行人持有 60%的股权，台湾圣骏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40%

的股权。嘉兴市工商局向嘉兴乐圣电子有限公司核发了企合浙嘉字第 00595 号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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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乐圣电子有限公司《章程》、《合同》约定：嘉兴乐圣电子有限公司经营

期限为 12 年，至 2006 年 2 月 23 日期满。嘉兴乐圣电子有限公司董事会据此做

出《关于合营公司经营期满不再延期，实行届满清算的决议》。2006 年 10 月 10

日，诚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关于嘉兴乐圣电子有限公司的清算专项审计报

告》〔诚会财字（2006）第 38 号〕。清算终结日嘉兴乐圣电子有限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为 205.58 万元。 

五、 发行人的独立性 

（一）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资产独立完整。 

（二）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独立完整的供应、研发、生产、

销售系统，独立开展业务。 

（三）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独立于

其控股股东；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

书）不存在在控股股东或股东下属单位担任执行职务的情况；发行人的劳动、人

事及工资管理完全独立。 

（四）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财务独立。 

（五）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目前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管理及

生产经营机构，且各机构的设置及运行均独立于发行人的股东。 

（六）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业务独立于其股东单位及其他关联

方。 

（七）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六、 发起人和股东 

（一） 各发起人的情况 

1、 丁仁涛先生、宋爱萍女士、屠成章先生、陈志明先生、徐林元先生、

卜明华女士、韩永其先生、金纯先生、金光炘先生、盛大斤先生均为具有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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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具备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担任发起人的资格。 

2、 大盛投资、浙江风投、首创创投其均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独立享

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 

（二） 发起人的人数、住所及出资比例 

发起人的人数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且上述发起人在中国境内均有住所，

其出资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 发起人投入发行人的资产 

根据发行人股东会决议、《发起人协议》、中和正信于2006年11月8日出具的

中和正信验字[2006]第2-040号《验资报告》审验，发行人系整体变更而设立，

发起人将其资产投入发行人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发起人均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具

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担任发起人的资格。发起人人数、住所、出资比

例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起人以公司净资产折股投资设

立，该等资产产权关系清晰，该等资产投入发行人不存在法律障碍。 

七、 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 发行人前身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 

2000 年 3 月 30 日，丁仁涛等 10 名自然人及二轻投资签订《合股组建浙江

新嘉联电子有限公司协议书》，商定共同现金出资组建“浙江新嘉联电子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元） 出资比例（%） 股权性质 

丁仁涛 2,100,000 21.0 自然人股 

二轻投资 2,000,000 20.0 社会法人股 

宋爱萍 1,990,000 19.9 自然人股 

屠成章 500,000 5.0 自然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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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林元 500,000 5.0 自然人股 

陈志明 500,000 5.0 自然人股 

卜明华 500,000 5.0 自然人股 

韩永其 500,000 5.0 自然人股 

金纯 470,000 4.7 自然人股 

金光炘 470,000 4.7 自然人股 

盛大斤 470,000 4.7 自然人股 

合 计 10,000,000 100.0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设立时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合法有效，不存在纠纷及

风险。 

（二） 发行人历次股本变动 

1、 2002 年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02年9月15日，公司股东会一致通过决议，同意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各股东确定以中磊会计师事务所中磊审字[2002]3013号《审计报告》确

认的公司截止2002年8月31日的净资产额折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总额，由各股

东按各自原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分别持有。 

工商登记变更完毕，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权性质 

丁仁涛 5,252,209 21.0 自然人股 

大盛投资 5,002,104 20.0 社会法人股 

宋爱萍 4,977,094 19.9 自然人股 

屠成章 1,250,526 5.0 自然人股 

徐林元 1,250,526 5.0 自然人股 

陈志明 1,250,526 5.0 自然人股 

卜明华 1,250,526 5.0 自然人股 

韩永其 1,250,526 5.0 自然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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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纯 1,175,494 4.7 自然人股 

金光炘 1,175,494 4.7 自然人股 

盛大斤 1,175,494 4.7 自然人股 

合 计 25,010,519 100.0  

2、 股东名称变更 

法人股东二轻投资于 2002 年 12 月 11 日名称变更为大盛投资。公司到浙江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相应的股东名称变更登记，变更完毕后公司的股东结构

和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 

3、 2006 年公司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2006 年 1 月 8 日，公司 200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决议通过

了《关于由目前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普通有限公司的议案》。 

2006 年 1 月 20 日，公司向浙江省工商局提交了变更申请。2006 年 2 月 6 日

浙江省工商局批准了该次变更，嘉善县工商局给公司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330421501277）。 

4、 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 

2006年10月18日，公司股东会决定：同意大盛投资将其所持公司股权1.4%

转让给浙江风投、2.1%转让给首创创投，价款分别为人民币336万元和人民币

529.2万元；同意宋爱萍将其所持公司股权3.6%转让给浙江风投、1.5%转让给首

创创投，价款分别为人民币864万元和人民币378万元。公司其他时任股东放弃优

先购买权。 

转让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出资比例（%） 股权性质 

丁仁涛 5,252,209 21.0 自然人股 

大盛投资 4,126,736 16.5 社会法人股 

宋爱萍 3,701,557 14.8 自然人股 

浙江风投 1,250,526 5.0 国有法人股 

屠成章 1,250,526 5.0 自然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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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出资比例（%） 股权性质 

徐林元 1,250,526 5.0 自然人股 

陈志明 1,250,526 5.0 自然人股 

卜明华 1,250,526 5.0 自然人股 

韩永其 1,250,526 5.0 自然人股 

金纯 1,175,494 4.7 自然人股 

金光炘 1,175,494 4.7 自然人股 

盛大斤 1,175,494 4.7 自然人股 

首创创投 900,379 3.6 国有法人股 

合计 25,010,519 100.0  

5、 2006 年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7月29日，公司200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一致通过决议，同意将公司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登记变更完毕，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股权性质 

丁仁涛 1,260 21.0 自然人股 

大盛投资 990 16.5 社会法人股 

宋爱萍 888 14.8 自然人股 

浙江风投 300 5.0 国有法人股 

屠成章 300 5.0 自然人股 

徐林元 300 5.0 自然人股 

陈志明 300 5.0 自然人股 

卜明华 300 5.0 自然人股 

韩永其 300 5.0 自然人股 

金纯 282 4.7 自然人股 

金光炘 282 4.7 自然人股 

盛大斤 282 4.7 自然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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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股权性质 

首创创投 216 3.6 国有法人股 

合 计 6,000 100  

（三） 国有股权的界定和确认 

2007年1月26日，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浙国资函[2007]1号《关

于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设置的复函》，确认浙江风投持有的公

司总股本5%的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确认首创创投持有的公司总股本3.6%的股

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合法有效，不存在纠纷

及风险，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质押。发行人的国有股权设置已经取得了国资部门

的批准，其历次股权变动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八、 发行人的业务 

（一）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业务 

1、 公司 

根据公司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通讯电

声器材的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国家禁止

的除外）。公司从事的业务均属电声器材类的生产、销售业务，其主营业务从成

立至今没有发生变动。 

根据审计后财务报告，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状况如下： 

项目 2007 年 1-3 月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61,142,888.09 287,575,649.48 187,652,849.01 172,997,681.57

其他业务收入 1,667,677.72 1,484,429.08 2,834,678.12 6,043,091.88

根据发行人的上述会计资料判断，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2、 嘉兴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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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嘉联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企合浙嘉总字第 001292

号）载明，嘉兴嘉联的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电声器件。 

嘉兴嘉联主要生产受话器及微型扬声器的配件，包括磁罩、前盖和极芯片等，

产品供公司使用。 

3、 上海凌嘉 

上海凌嘉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51018693 号）

载明，上海凌嘉的经营范围为受话器、电子产品及配件的销售（涉及许可经营的

凭许可证经营）。 

上海凌嘉主要从事各类电声器件的销售。 

4、 深圳凌嘉 

深圳凌嘉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企合粤深总字第 101465

号）载明，深圳凌嘉的经营范围为开发、研究、设计、生产、加工经营受话器及

相关零配件。 

深圳凌嘉主要从事受话器和微型扬声器的研发、生产，并负责深港周边地区

的销售，生产及销售的产品主要供应 V-TECH、中兴、华为等客户。 

5、 河源新凌嘉 

河源新凌嘉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企合粤河总副字第

001334 号）住所为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经营范围：研发、设计、生产相售

新型电子元器件，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河源新凌嘉主要研发、设计、生产相售新型电子元器件，并提供相关技术咨

询服务。河源新凌嘉尚未开始生产。 

（二） 公司的境外经营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公司确认，公司没有在中国境外从事经营，不存在在中

国境外开设分支机构、成立子公司的情况。 

（三） 关于公司的经营许可 

2006 年 3 月 17 日，公司以《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完成了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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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2006 年 12 月 21 日，公司以《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完成了对外贸

易登记。公司还持有《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海关注册

登记编码：3304960033）。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止，上述所列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及公司的对外贸易经营备案皆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中国大陆以外经营且未发生变更；

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发行人持续经营的不存在法律障碍。

九、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同业竞争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 公司的控股股东丁仁涛先生没有直接或间接投资与公司所从事业务

相同或者相近的其他公司，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问题。 

（2） 丁仁涛、屠成章、徐林元、陈志明、卜明华、韩永其、金纯等八名

股东，除各自持有公司的股份，还持有 92%的深圳凌嘉联的股权。其中深圳凌嘉

联的实际控制人丁仁涛先生持有该公司 25%的股权。深圳凌嘉联的主营业务为音

箱的生产及销售，其业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现深圳凌嘉联已经进入清

算程序。 

为避免控股股东或其控制的企业将来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情形，丁仁涛做出

不竞争承诺。 

本所律师认为，控股股东做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书面承诺的程序及内容合

法、有效。发行人与控股股东之间及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1、 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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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股东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持有发行人股份5%以上的股东为： 

丁仁涛、大盛投资、宋爱萍、浙江风投、屠成章、徐林元、陈志明、卜明华、

韩永其。 

（2） 公司董事 

丁仁涛、查力强、宋爱萍、陈志明、徐林元、孙永林、孙优贤、董安生、濮

文斌。 

（3） 公司监事 

胡惠中、卜明华、韩永其、崔玉仙、钱纪林。 

（4） 公司控股股东控股或者参股的其他公司 

经丁仁涛 2006 年 12 月 20 日书面确认，其除控股发行人以外，还持有大盛

投资 4.7%的股权；持有深圳凌嘉联的 25%股权，并且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其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未对外进行投资。 

（5） 公司董事、监事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的控股或参股公司 

经董事、监事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书面确认，徐林元、陈志明、卜明

华、韩永其等股东，除各自持有公司的股份，还分别持有深圳凌嘉联 8%、8%、

8%、8%的股权；查力强、胡惠中、孙永林还分别持有大盛投资 28.435%、15.942%、

12.292%的股权；金光炘还持有嘉善县凌嘉电声有限公司 20%股权。除此之外上

述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未对外进行投资。 

（6） 公司关键管理、核心技术人员 

金一栋、冯金奇、高毅、沈高云、岳本晓、应尧卿。 

经公司认定，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人员除上述关键管理人员中的金一栋、冯金

奇外还包括：卞志华、余在传、鲍锡钢、奚爱军、肖新华、卢华庭、万建华。 

（7） 公司子公司 

详见本律师工作报告第四部分“发行人的设立”之相关内容。 

（8） 发行人其它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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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圳凌嘉联 

深圳凌嘉联成立于1998年11月20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403012011069；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经营范围：生产、经营电子产品

（不含国家限制项目）；进出口业务（按深贸进准字第[2001]0306号资格证书执

行）；法定代表人为丁仁涛；住所为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民治村第三工业区地8

号厂房3、4层。 

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正在清算过程中，不存在法律障碍。 

2） 深圳声基联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声基联电子有限公司是基于其股东是深圳凌嘉联而与发行人产生的关

联关系。 

该公司是于1998年11月20日成立的中外合资经营（港资）企业，持有企合粤

深总字第108573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住所为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民

治村第三工业第二幢3-5层；经营范围为生产经营扬声器、传声器、耳机、音箱；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0万元，出资比例为深圳凌嘉联40%，香港钜同有限公司60%。 

根据深圳凌嘉联2006年12月2日通过的股东会决议，清算组决定转让深圳声

基联电子有限公司的股权。深圳凌嘉联与深圳宏泽达电子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转让了其所持有的深圳声基联电子有限公司的股权。2007年3月9日，深圳

市人民政府换发《外商投资批准证书》（商外资粤深合资证字[1998]3220号）。 

2007年3月15日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本次股权转让后，深圳声基联电子有限公司不再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3） 嘉善县凌嘉电声有限公司 

嘉善县凌嘉电声有限公司是基于其股东是深圳凌嘉联而与发行人产生的关

联关系。 

嘉善县凌嘉电声有限公司于 1999 年 6 月 8 日在嘉善县工商局注册成立，《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304211103872 号；嘉善县凌嘉电声有限公司股权结

构原为：深圳凌嘉联持有 55%的股权，二轻投资持有 45%的股权。2006 年 12 月，

经过股权转让，嘉善县凌嘉电声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变化为：嘉善盛洲线缆有限公

司 80%的股权，金光炘持有 2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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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工商登记已经变更完毕，深圳凌嘉联不再持有嘉善县凌嘉电声

有限公司的股权。嘉善县凌嘉电声有限公司不再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4） 深圳凌嘉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深圳凌嘉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是基于其股东是深圳凌嘉联而与发行人产生的

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于 2003 年 8 月 21 日成立的中外合资经营公司。深圳凌嘉电子工业

有限公司持有企合粤深总字第 110385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丁

仁涛；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武警大厦 9层东；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音响和其

相关产品；注册资本 300 万元，出资比例为深圳凌嘉联 75%，黄春美为 25%。 

2006 年 2 月 25 日深圳凌嘉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董事会决定解散并清算公司。

相关清算程序正在进行中，不存在法律障碍。 

2、 关联交易 

（1） 经常性关联交易 

最近三年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是关联方为公司及公司的子公司的银

行贷款提供担保或反担保。 

1） 2004 年 10 月 19 日，深圳凌嘉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八卦岭

支行签订了编号为“2004 年上字第 10044650004 号”的借款合同，申请流动资

金贷款 1,000 万元，贷款利率为 5.31％，贷款期限自 2004 年 10 月 19 日至 2005

年 10 月 19 日。该笔贷款由深圳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提供担保，除了由公司提

供保证反担保、深圳凌嘉提供抵押质押反担保以外，丁仁涛、屠成章分别用拥有

完整产权的房产提供了抵押反担保，担保期限至债务还清时为止。截止 2007 年

3 月 31 日，该担保事项已解除。 

2） 2005 年 10 月 8 日，深圳凌嘉与招商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签订了编号

为“2005 年上字第 1005465027 号”的借款合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1,000 万元，

贷款利率为 5.31％，贷款期限自 2005 年 11 月 21 日至 2006 年 11 月 21 日。该笔

贷款由深圳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提供担保，除了由公司提供保证反担保、深圳

凌嘉提供抵押和质押反担保以外，深圳凌嘉电子工业公司提供了保证反担保，同

时深圳凌嘉电子工业公司以其在招商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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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41512-100001 的退税账户内余额及应收退税款设定了质押反担保，担保期限

至债务还清时为止。截止 2007 年 3 月 31 日，该担保事项已解除。 

3） 2006 年 11 月 17 日，深圳凌嘉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

步支行签订编号为“工银深小借上步字 2006 年第 245 号”借款合同，申请流动

资金贷款 600 万元，贷款利率为 7.344%，贷款期限一年,即 2006 年 11 月 24 日至

2007 年 11 月 23 日。该笔贷款由深圳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提供担保，深圳凌

嘉提供抵押和质押反担保外，由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河源新凌嘉电音

有限公司提供保证反担保，担保方式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自本合同

签订之日起至借贷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另加两年期满止。截止

2007 年 3 月 31 日，纳入上述合同项下的借款为 450 万元。 

4） 截止 2007 年 3 月 31 日，宋爱萍共为公司 1,180 万元短期借款提供个

人连带责任担保，丁仁涛共为公司 3,953 万元短期借款提供个人连带责任担保。

嘉兴市大盛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 500 万元短期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 偶发性关联交易 

1） 向关联方采购、销售货物 

报告期，向关联方采购、销售货物均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凌嘉向关联方深圳凌

嘉联、深圳凌嘉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嘉善县凌嘉电声有限公司、深圳声基联电子

有限公司采购的音响产品和销售的受话器产品，占当期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比例

很小，采购价格均按市场价确定。 

2） 其他应收款 

公司对深圳凌嘉联及其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 2004 年、2005 年、2006 年年末

及 2007 年 3 月末的余额分别为 246.71 万元、1201.67 万元、21.53 万元及 0 万

元。 

其中，2005 年末对深圳市凌嘉联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932.20 万元，主要是

该公司向发行人借款的余额。 

2005 年 5 月 12 日深圳凌嘉联从发行人处借款 1500 万元，用于购买土地建

设新的生产基地，双方约定不收取资金占用费。后来由于投资计划调整，深圳凌

嘉联陆续偿还了借款，还款明细如下：2005 年 6 月 30 日 300 万元；200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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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 270 万元；2006 年 2 月 17 日 630 万元；2006 年 2 月 21 日 300 万元。 

发行人召开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借款给深圳凌嘉联，关联董事及关联

股东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符合法律法规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向深圳凌嘉联的借款行为不符合《贷款通则》

的规定，但是上述借款已全部还清。 

除此之外的其他应收款项数额较小，主要是深圳凌嘉与深圳凌嘉联及其子公

司的往来款及代垫的水电费。 

3） 其他应付款 

公司对关联方的其他应付款 2004 年、2005 年、2006 年年末及 2007 年 3 月

末的余额分别为 3.4 万元、0万元、449.84 万元及 0万元。 

其中，2006 年末对大盛投资的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301.99 万元元，主要是河

源新凌嘉向大盛投资的借款。2006 年，河源新凌嘉向大盛投资借款 300 万元，

计提利息 1.99 万元。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股

东利益的情形。 

（三） 公司的关联交易制度 

经本所律师核验，公司在其现行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关于关联交易公允决

策的程序。 

公司在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以及在经 2007 年 1 月 3 日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过的《章程（草案）》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草案）》（待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

发行并于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后生效）中规定了在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关联交

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对关联交易应执行回避制度，明确了关联交易公

允决策的程序。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对重大关联交易已经进行了充分披露，没有重

大遗漏或重大隐瞒。公司在其现行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关于关联交易公允决策

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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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发行人的主要资产 

（一） 土地和房屋 

1、 土地 

（1） 公司 

编号 证照名称 权利人 权利限制

1 善国用（2006）字第 101-6944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公司 农行抵押

2 善国用（2006）字第 101-6946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公司 中行抵押

3 善国用（2006）字第 101-7242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公司 中行抵押

4 善国用（2006）字第 101-7243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公司 中行抵押

5 善国用（2006）字第 101-7241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公司 中行抵押

6 善国用（2004）字第 1-944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公司 中行抵押

（2） 河源新凌嘉 

证照名称 权利人 权利限制 

河国用（2006）字第 01557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河源新凌嘉 未抵押 

（3） 深圳凌嘉 

深圳凌嘉拥有土地、房屋使用权如下： 

编号 证照名称 权利人 权利限制 

1 深房地字第 3000199309 号房地产证 深圳凌嘉 担保中心抵押

2 深房地字第 3000199310 号房地产证 深圳凌嘉 担保中心抵押

3 深房地字第 3000199311 号房地产证 深圳凌嘉 担保中心抵押

4 深房地字第 3000199312 号房地产证 深圳凌嘉 担保中心抵押

5 深房地字第 3000199313 号房地产证 深圳凌嘉 担保中心抵押

6 深房地字第 3000199314 号房地产证 深圳凌嘉 担保中心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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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深房地字第 3000199315 号房地产证 深圳凌嘉 担保中心抵押

8 深房地字第 3000199316 号房地产证 深圳凌嘉 担保中心抵押

9 深房地字第 3000199317 号房地产证 深圳凌嘉 担保中心抵押

10 深房地字第 3000199318 号房地产证 深圳凌嘉 担保中心抵押

11 深房地字第 3000199319 号房地产证 深圳凌嘉 担保中心抵押

2、 房产 

（1） 公司 

编号 证照名称 权利人 权利限制 

1 房权证善字第 00088214 号 公司 
农行抵押 

房善字第 00201430 号它项权利证 

2 房权证善字第 00088215 号 公司 
中行抵押 

房善字第 00020288 号它项权利证 

3 房权证善字第 00088216 号 公司 
中行抵押 

房善字第 00020287 号它项权利证 

4 房权证善字第 00088217 号 公司 
中行抵押 

房善字第 00020288 号它项权利证 

5 房权证善字第 00088375 号 公司 
中行抵押 

房善字第 00020288 号它项权利证 

6 房权证善字第 00088376 号 公司 
中行抵押 

房善字第 00020288 号它项权利证 

深圳凌嘉行使上述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不存在障碍，其权益可以

得到保障。 

3、厂房租赁合同 

1） 深圳凌嘉与深圳市龙华民治股份合作公司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深圳

凌嘉租赁位于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民治居委会第三工业区厂房、宿舍，共计

11,668.81 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05 年 9 月 1 日至 2007 年 8 月 31 日。月租金

125,557.4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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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圳凌嘉与区坤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房产位于座落于深圳市福

田区武警大厦景华苑 2102、505、605、705、803、805、1005 号及武警大厦九层的

房屋。租赁的房屋建筑面积为 939.02 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07 年 4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为期 3年。租金：44 元/平方米/月，月租 41316.88 元，每年 495802.56

元人民币。 

3） 上海凌嘉与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

同》及双方签订的《备忘录》，上海凌嘉租赁该公司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

28 号 4F03 室，建筑面积为 160 平方米。租赁期限为自 2007 年 2 月 11 日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止。月租金 12,167 元。 

4） 浙江新曼斯与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将公司位于浙江嘉善经济

开发区东升路 36 号的房屋租赁给浙江新曼斯，面积为 2,600 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06 年 4 月 1 日至 2008 年 4 月 1 日。 

5） 嘉兴嘉联与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将公司位于在嘉善经济开发

区东升路 36 号的厂房租赁给嘉兴嘉联，面积总计 2,244 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06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08 年 10 月 30 日止。厂房租赁费每月为 22,440 元。 

（二） 知识产权 

1、 专利 

（1） 公司自行研发获得如下专利： 

编号 证照名称 权利人

1 授予第 458728 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公司 

2 授予第 488377 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及手续合格通知书 公司 

3 授予第 521035 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及《手续合格通知书》 公司 

4 授予第 627078 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公司 

5 授予第 636554 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公司 

6 授予第 637420 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公司 

7 授予第 648203 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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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授予第 703031 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公司 

9 授予第 790963 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公司 

（2） 公司子公司的专利状况： 

1） 嘉兴嘉联自行研发获得如下专利： 

证照名称 权利人 

授予第 428899 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嘉兴嘉联 

2） 深圳凌嘉自行研发获得如下专利： 

编号 证照名称 权利人 

1 第 461645 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深圳凌嘉 

2 第 526363 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深圳凌嘉 

3 第 526207 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深圳凌嘉 

4 第 784334 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深圳凌嘉 

5 第 787448 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深圳凌嘉 

6 第 550578 号《商标注册证》 深圳凌嘉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专利的获得及变更合法有效，没有权利瑕疵；上述专利

申请完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 

2、 商标 

根据国家工商局商标局于 2001 年 3 月 21 日发出的核准续展注册商标证明，

深圳凌嘉取得第 550578 号注册图形商标，该注册商标使用商品类别第 9 类，核

定使用商品“受话器”，续展注册有效期自 2001 年 4 月 30 日至 2011 年 4 月 29

日。 

3、 软件 

2006 年 4 月 18 日公司从美国参数技术公司（PTC）购买模具加工中心电脑

软件（Pro/Engineer），合同价款 18,650 美元。 

5-1-31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法律意见书 

公司从杭州西景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用友财务管理软件，合同价款 2.5 万元人

民币。 

公司从杭州西景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用友物流管理和生产制造软件软件，合同

价款 6万元人民币。 

4、 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协议 

2003 年 3 月 28 日，公司与深圳凌嘉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深圳凌嘉

同意将其合法拥有的第 550578 号注册图形商标许可给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偿

使用，许可使用的期限为 2003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4 月 29 日止。该商标使

用许可合同已于 2003 年 8 月 15 日获得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出具的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通知书》。 

本所律师认为，深圳凌嘉拥有的上述商标已获得合法注册，深圳凌嘉系上述

商标权的合法持有人，其有权依法使用及授予公司许可使用上述注册商标。因为

发行人对深圳凌嘉持有 75%的股权，属于绝对控股，所以发行人通过合同而获得

的商标使用权可以得到充分保障。 

（三） 重要机器设备 

发行人所拥有的重要机器设备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产地 尚可安全运行年限 技术先进性 

1 哈挺加工中心 美国 10 国内领先 

2 声学模型软硬件 美国 8 国际领先 

3 全自动绕线机 日本 10 国内领先 

4 智能点胶机 日本 8 国内领先 

5 全自动模具加工中心 台湾 10 国内领先 

6 精密数控电火花成型机 杭州 8 国内领先 

7 电脑雕刻机 中国 8 国内领先 

8 慢走丝线切割机 中国 10 国内领先 

9 半自动流水线及附属设备 自制 5 普通 

10 高低温热交变试验箱 中国 5 国内领先 

11 振膜成型机 自制 5 国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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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矢量网络分析仪 中国 5 国内领先 

13 X-射线镀层厚度测试仪 德国 15 国际领先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发行人对其

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没有限制。

十一、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 债权、债务 

1、 贷款合同 

编

号 

银行

名称 
合同类型 银行编号 还款期限 

金额 

（万元）

年利率

（%） 

1 
嘉善

中行 

人民币借款

合同（短期） 
TSGD070124 2008-3-16 500 6.12 

2 
嘉善

中行 

人民币借款

合同（短期） 
TSGD060615 2007-6-12 600 5.8590 

3 
嘉善

中行 

人民币借款

合同（短期） 
TSGD060639 2007-6-27 600 5.8590 

4 
嘉善

中行 

人民币借款

合同（短期） 
TSGD060413 2007-8-3 500 6.1425 

5 
嘉善

中行 

人民币借款

合同（短期） 
TSGD060414 2007-9-3 500 6.4260 

6 
嘉善

农行 
借款合同 33101200600051576 2007-6-20 650 6.1380 

7 
嘉善

中行 
借款合同 TSGD070054 2007-8-17 500 5.859 

2、 担保合同 

编号 
银行 

名称 
合同类型 银行编号 担保期间 

担保金额

（人民币：

万元） 

担保人
主债

务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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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嘉善 

中行 

最高额抵

押合同 
TSGY070012   1,632.40 公司 公司 

担保发生于

2007.03.14——

2009.03.14 主债权 

2 
嘉善 

中行 

最高额抵

押合同 
TSGY070013   4,263.20 公司 公司 

担保发生于

2007.03.14——

2009.03.14 主债权 

3 
嘉善 

农行 

最高额抵

押合同 

N033906200

600031402 
  671.0 公司 公司 

担保发生于

2006.12.26——

2007.07.06 主债权 

4 
嘉善 

中行 

个人保证

合同 
JSGB060082 

最 后 一 笔

主 债 务 履

行 期 届 满

后 2年 

8,700.0 丁仁涛 公司 

担保发生于

2006.07.31——

2007.07.31 主债权 

5 
嘉善 

中行 

个人保证

合同 
JSGB060082 

最 后 一 笔

主 债 务 履

行 期 届 满

后 2年 

8,700.0 宋爱萍 公司 

担保发生于

2006.04.12——

2007.04.12 主债权 

（二） 重要合同 

（1） 与公司有关的销售合同 

1） 德国西门子家庭及办公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2002 年 5 月 20 日，公司、深圳凌嘉与德国西门子家庭及办公通讯设备有限

公司签订《采购框架协议》（Frame Purchase Agreement）约定了有关采购的重

要条款。由于实际供货方为公司，德国西门子家庭及办公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将公

司视为实际合同当事人，并直接向公司采购。作为系列协议的组成部分，德国西

门子家庭及办公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与公司又签订了《质量保证协议》（Quality 

Assurance Agreement）、《后勤与服务协议》（Logistics & Service Agreement）。

以上系列协议保证公司获得稳定的销售份额。 

2） 经久[香港]有限公司销售合同 

公司与经久[香港]有限公司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Purchase Agreement）。

该合同约定了公司向经久[香港C有限公司供货的基本条款，关于供货价格、规格

等将另行约定于采购订单。公司通过经久[香港]有限公司将公司生产的产品销售

给日本松下[PCC]、友利电[Uniden]、NEC、Brother四家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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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可泰得（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协议 

公司通过德可泰得（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将公司生产的产品销售给丹麦

GNNETCom、卡西欧两家客户。 

4） 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供货保证协议 

公司与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签订供货保证协议，保证在中标后按协

议供货。 

5） V-TECH 公司质量协议 

2005 年 4 月 4 日，深圳凌嘉与 V-TECH 公司签订关于受话器/麦克风的质量

协议。协议中双方认同了有关受话器/麦克风的质量标准。 

（2） 与公司有关的采购合同 

序号 签订日期 卖方当事人 合同标的 备注 

1 2007-01-03 浙江英洛华磁业有限公司 磁钢 意向性合同 

2 2007-01-03 深圳协音电子有限公司 调音纸 意向性合同 

3 2007-01-03 浙江东阳东磁有限公司 磁钢 意向性合同 

4 2007-01-03 三惠进科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漆包线/电子线 意向性合同 

5 2007-01-03 嘉善旭泰电子元件有限公司 胶圈/防尘网/调音纸 意向性合同 

（3） 其他重要商务合同 

2007 年 4 月 6 日发行人与第一创业签订《关于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

股票保荐及主承销协议书》。双方约定，发行人聘请第一创业作为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并授权第一创业组织承销团承销发行人本次

发行的股票。 

本次发行股票的承销方式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及发行方式以中国证监会最后核准

为准。 

（三） 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审核，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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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十二、 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 发行人设立至今的增资扩股 

发行人自设立以来，进行了二次增资。第一次为2002年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时，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25,010,519元；第二次为2006年公司第二次整

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6,000万元。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增资行为的程序、内容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续，合法有效。 

（二） 资产收购 

1、 深圳凌嘉 

1990 年 1 月 18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做出《关于合资经营深圳凌嘉电音有限

公司的批复》（深府外复（1990）31 号），批准成立深圳凌嘉并核发《外商投资

企业批准证书》（外经贸深外资字[1990]029 号）。 

1990 年 3 月 1 日，深圳市工商局颁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工

商外企合粤深字第 101465 号）。深圳凌嘉住所为深圳市八卦峰岭 545 栋 2 楼；法

定代表人：李守训。深圳凌嘉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6 万元。 

2003 年 9 月 24 日，公司与深圳凌嘉联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公司受让深

圳凌嘉联持有深圳凌嘉的 75%股权。2003 年 11 月 11 日深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局深外经贸字复[2003]3749 号文件，批复该股权转让行为。 

2003 年 11 月 12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向深圳凌嘉换发外经贸深合资证字

[1990]0074 号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深圳凌嘉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2003 年 11 月 21 日，深圳工商局换发《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2、 出售土地、房产 

2005 年 3 月 17 日，发行人与嘉善县亿隆塑业电子有限公司签订《土地房产

买卖合同》，约定发行人将以下两幅土地及土地上所建房产出售给嘉善县亿隆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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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电子有限公司： 

（1） 座落于经济开发区内南桥 1、14、15 舍、村的土地（面积 23,872.1

平方米）及其上所建房产； 

（2） 座落于经济开发区内南桥 1、14、15 舍、村的土地（面积 16,475 平

方米）及其上所建房产。 

双方约定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722 万元，2005 年 3 月 17 日支付 1500 万元，

2005 年 5 月 18 日之前支付 100 万元，过户手续完成后 3日内再支付 122 万元。

现本合同已经按约定履行完毕。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资产处置、收购行为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及审批，

收购行为合法、有效。除此之外，发行人设立至今不存在其他重大收购或出售资

产的行为，亦没有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资产置换、资产剥离等行为。发

行人无拟进行资产置换、资产剥离、收购或出售资产等行为。 

十三、 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及近三年修改、《公司章程（草案）》的制定履行

了法定程序。  

发行人的《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草案）》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发行人的《公司章程（草案）》已按照有关《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规定起

草，该《公司章程（草案）》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发行股票并上市，且公司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正式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 

十四、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发行人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其设置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发行人制定了完备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该等议事规则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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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及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决议的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近三年以来，除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在创立大会上对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在此之前没有发生变化。创立大会变更情况如下： 

（一） 根据股东的选举，减少了一名董事屠成章，其他董事与整体变更前

相同；职工选举的监事除由沈高云变更为钱纪林，其他监事与公司整体变更前相

同。 

（二）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增加和改聘了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与

整体变更前对应，公司总经理由丁仁涛变更为原常务副总经理宋爱萍，财务总监

由傅炳华变更为原财务助理总监岳本晓，增加副总经理金纯、沈高云，其他高管

人员没有变动。 

（三） 公司200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出三名独立董事，分别为孙优

贤、董安生、濮文斌。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及其变更符合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人员任职没有违反《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七条的情况。近三年来其董事、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六、 发行人的税务 

（一） 税务登记情况 

公司及其子公司已按照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分别依法办理了税务登记。 

名 称 证号 

公司 浙税联字 330421721075424 号《税务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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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凌嘉 国税深字 440301618811788 号《税务登记证》 

深地税登字 440304618811788 号《税务登记证》 

嘉兴嘉联 国税浙字 330421715402871 号《外商投资企业税务登记证》 

地税浙善字 330421715402871 号《税务登记证》 

上海凌嘉 国税沪字 310115733341697 号《税务登记证》 

地税沪字 310115733341697 号《税务登记证》 

河源新凌嘉 国税深字 441601784888676 号《外商投资企业税务登记证》 

地税粤字 441601784888676 号《税务登记证》 

浙江新曼斯 浙税联字 330421788830228 号《税务登记证》 

（二） 执行的税种和税率 

1、 法定税种、税率 

（1） 公司 

根据公司纳税申报文件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目前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为：

增值税（17%）、企业所得税（33%）、营业税（5%）、城市维护建设税（5%）、教育

费附加（5%），均符合现行相关税法规定。 

（2） 子公司 

公司子公司的主要税种、税率如下： 

税种 深圳凌嘉 嘉兴嘉联 上海凌嘉 河源新凌嘉

增值税 17.00% 17.00% 17.00% 17.00%

企业所得税 15.00% 24.00% 15.00% 24.00%

营业税 5.00%       

城市维护建设税 1.00%  1% 7.00%   

教育费附加   2.00% 3.00%   

地方所得税   2.40%     

2、 公司及其子公司享受国家出口货物的“免、抵、退税”政策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出口货物退税率的通知》（财税

[2003]222 号）及《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通知》（财税[2006]

第 139 号），公司及其子公司享受出口货物的“免、抵、退税”政策。根据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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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以下称“生产企业出口”）自

产货物，除另有规定外，增值税一律实行免、抵、退税管理办法；其中，2004、

2005 年，公司享受增值税退税率为 13%；2006 年，公司享受增值税退税率为 17%。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等，合

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 依法纳税情况 

发行人、嘉兴嘉联、深圳凌嘉、上海凌嘉、河源新凌嘉、浙江新曼斯的税

务主管部门出具证明确认：上述主体近三年以来，依法申报及缴纳相关税款，没

有欠缴任何税款，也未发生因违反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之情形。 

十七、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 公司的质量及技术标准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生产中，产品执行如下国家标准： 

1、 《扬声器主要性能测试方法》（GB/T9396-1996）； 

2、 《直接辐射式电动扬声器通用规范》（GB/T9397-1996）； 

3、 《高保真扬声器最低性能要求》（GB7313-1987）； 

4、 《扬声器听音试验》（GB/T12058-1989）； 

5、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GB2828-87）； 

6、 《受话器测量方法》（SJ/T10599-94）。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生产中，产品执行如下企业标准： 

公司持有《微型电声器件通用技术条件》（Q/NJL 0310.13-2006 ）证明文

件《执行标准备案登记证》。 

公司产品属客户定制产品（Customized Product），当客户对产品技术规格

及测试标准无明确规定时,可参照执行国家标准；当客户对产品技术规格及测试

标准有明确规定,需优先根据客户要求进行设计开发、检测、试验、生产及生产

过程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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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客户为国际著名企业或专业厂商，其产品要求主要参照 IEC 标准

（国际电工协会）、ITU-T 标准（国际电信联盟）、IEEE 标准（电气和电子工程

师协会）以及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产品质量标准制定，与上述我国

国家标准之间不存在冲突。 

（二） 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质量及技术标准的控制 

1、 公司 

为确保产品质量满足客户要求，公司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ISO标

准,建立并运行一套完整的内部管理体系，并且获得以下认证： 

2005 年 1 月 12 日，公司通过万泰认证，确认：在扬声器、受话器的设计、

制造范围内，公司建立的管理体系符合 ISO9001：2000 标准。 

2005 年 1 月 12 日，公司通过万泰认证，确认：受话器、扬声器的设计、制

造的管理体系，公司建立的管理体制符合 QS9000：1998 标准。 

2007年1月7日，浙江省嘉善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证明确认，公司设立至今，

企业生产的产品符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标准的规定，在最近三年内没有因违反产

品质量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2、 子公司 

1997 年 2 月 11 日，深圳凌嘉获英国标准机构（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核发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OF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编号：FM 36188），认证标准为 BS EN ISO 9001：

2000，认证范围为：电话机受话器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制造； 

浙江新曼斯以国家标准GB/T1.1-2000、GB/T1.2-2002，参考ISO6158-1984

及国家标准GB/T1379-1989制定了《浙江新曼斯纳米表面处理材料有限公司企业

标准》并于嘉善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备案（Q330421.H68.1680-2006）. 

根据上述政府主管部门的确认及本所律师的合理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

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产品质量标准的规定，没有因违反产品质量方面的法律法

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 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环境保护 

1、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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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业属于电子元器件制造业，对环境污染影响较小。公司自设立以来委

托环境保护监测站，定期对废水、废气的排放、工业企业噪声进行监测，监测结

果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88）》及《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 

公司取得环保方面的许可或认证如下： 

（1） 2000年5月10日，公司取得排污注册号为善环企字0017号《嘉善县环

境保护排污注册证》； 

（2） 2005年12月30日，嘉善县环保局发出《关于浙江新嘉联股份有限公

司移动通讯终端用高性能复合型电声器件产业化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补充报

告审查意见的函》（善环[2005]20号），确认公司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认为该

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符合国家有关环境标准。 

嘉善县环保局于2007年1月7日出具《证明》确认：公司自2003年1月7日以来，

其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因环境保护问题受到行

政处罚。 

2、 子公司 

公司子公司取得环保方面的许可或认证如下： 

（1） 2006年6月15日，嘉善县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浙江新曼斯纳米表面

处理材料有限公司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善环函[2006]13

号），批准浙江新曼斯生产项目； 

（2） 2006年6月28日，河源市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对河源新凌嘉电音有

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河环建[2006]122号）证明河源新

凌嘉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通过了环境部门的审批。 

（3） 2006年7月26日，深圳市南山区环境监测站出具《监测报告》，确认

深圳凌嘉排污合格。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要求。 

十八、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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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增年产高性能微型电声器件 1.7 亿只技改项目 

公司通过技术改造，将公司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微电声器件的

产能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7亿只。嘉善县经济贸易局发出《嘉善县企业投资项目

（技术改造）备案通知书》（编号：善经贸技备[2007]4号），准予项目备案。2006

年11月3日，嘉善县环境保护局出具善环经开[2006]56号文件，证明公司该技改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通过了环保部门的审批。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投资管理、

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项目实施后，不会产生

同业竞争或者对发行人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十九、 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公司主营业务将由目前的受话器和微型扬声器向深度、广度发展。未来几年

的产品将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高性能微型电声器件；（2）蓝牙系列产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在其为本次发行与上市编制的《招股说明书》

中所述的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业务一致，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十、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 发行人、主要股东、控股子公司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经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律师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权的股东均不存在尚未了结

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 董事长、总经理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经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律师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等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

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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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与上市的《招股说明书》系由发行人与承销商编制，本

所参与了该《招股说明书》的讨论，对《招股说明书》进行了总括性审阅，对《招

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作了审查。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本次股票发行与上市而编制的《招股说明书》的内

容及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引致的法律风险。 

二十二、 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经发行人书面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无未披露但对发

行人本次股票发行上市有重大影响的其他重大法律问题。 

二十三、 本次发行上市的总体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申请本次股票发行及上市的主体资格，发行人本

次发行与上市符合《证券法》、《公司法》、《首发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具备本次发行及上市的条件。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

要所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适当。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 

 

 

（此后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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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于绪刚 

（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彭雪峰                                张 雷 

 

                                    

 

                                   

 

                                     二〇〇七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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